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協進塑膠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被 上 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柴建業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

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義隆，嗣變更為柴建業，有被

上訴人之民國113年7月9日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81頁），並

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79頁之書狀），經核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向伊申請於其經營設於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之塑膠工廠（下稱系爭廠

房），裝置電號：00-00-0000-00-0電表（下稱系爭電表）

及供電，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消費用電服務契約（下稱系爭供電

契約）。嗣伊於民國108年6月21日，發現系爭電表有表外電

壓線（下稱系爭電線）被剪斷虛接，並纏繞膠帶掩飾，致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量失準，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下稱處理規則）第3條第2

款所定違規用電情事。上訴人因此獲有短付電費之利益，致

伊受有短收電費之損害。因上訴人為違規用電唯一獲利者，

該違規用電必依其指示所為。伊依電業法第56條及處理規則

第6條規定，核計應向上訴人追償之查獲日往前1年期間電

費，即以每日20小時，1年（365日）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

6,400度（計算式：68KW×20小時×365天＝496,400度），扣

除已繳費之電度10萬7,920度，應追償之度數為38萬8,480度

（計算式：496,400－107,920＝388,480），而依台電公司

電價表關於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參以自1

07年4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平均單價表所載

單價新臺幣（下同）2.5元，臨時電價為每度4元計（計算

式：2.5元×1.6倍＝4元），伊得向上訴人追償之電費為155

萬3,920元（計算式：38萬8,480度×4元＝155萬3,920元）等

情。爰依序依電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

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55萬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

分，未據其聲明不服，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伊係違規用電之行為人，

方可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向伊追償。然伊並未剪斷系

爭電線，且系爭電表之封印鎖皆係正常未遭破壞，伊僅經營

普通塑膠成品之廠房，並無任何電線業者之專業知識，實不

知悉如何在不破壞電箱之情形下剪斷電線。又系爭電表之封

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被上訴人員工及其外包廠商平時皆

會因查修或執行作業使用用電戶之下層電箱，亦不會通知用

電戶，而有經常接觸位於下層電箱之電表並加以破壞之可

能。系爭廠房隔壁門牌14號房屋亦為伊之工廠（下稱14號廠

房），於108年1月7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降載該戶用電契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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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被上訴人於翌日執行降載作業時，應係混淆電表位置，

錯將系爭電表開封，剪斷系爭電線，於發現誤剪始以膠帶纏

繞，導致系爭廠房用電功率因數降低，伊無違規用電情事。

縱認伊受有不當得利，亦應依系爭電線遭剪斷致用電量未通

過系爭電表之時間始末，即108年1月8日至同年6月21日共計

164日，按每日用電10小時計算電費，亦即68KW（申請用電

的電容量）×10小時（工廠營業時間）×164天＝11萬1,520

度，扣除伊已繳度數10萬7,920度後為3,600度，核計共計9,

000元（計算式：3,600度×2.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在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申請裝置系爭

電表及供電，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系爭供電契

約。又上訴人於108年6月17日就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公司申

辦暫停部分契約容量（由68KW降為49KW），檢驗課人員於次

日即108年6月18日前往執行減契作業時，發現電箱內之系爭

電線異常即提報稽查課，嗣於10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派員會

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警員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簡志

明至現場檢查，發現現場電箱內系爭電線被剪斷，再以膠帶

纏繞虛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5至116

頁），並有電表稽查登記單、變更用電登記單及稽查現場照

片、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21日前往系爭廠房稽查所拍攝影片

（下稱系爭影片）之勘驗筆錄可證（見原審卷第13至23、38

3至394頁、本院卷第259、268、271頁），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違規用電，其得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

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等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55萬3,920元本

息等語，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電線是否係上訴人剪斷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箱外封印鎖

有無遭破壞？上訴人是否有違規用電之行為？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

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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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

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

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106

年1月26日修正施行電業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中央主管機

關依前揭電業法第56條第2項之授權，於106年8月2日修正

「處理竊電規則」，並改名稱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即

簡稱處理規則），其第3條第2款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

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

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次按「現行電業法第56

條第1項之追償電費，係針對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

行為而非其行為之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處理規則

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

適用，非謂祇須有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結果事

實，不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均得依電業法

第56條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參見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本件發回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確有發現遭人剪斷電線虛接，並

以膠帶纏繞掩飾虛接乙情，已如前述。審視系爭供電契約條

款第8條約定「用電計量所需之電度表由乙方（即被上訴

人）置備，甲方（即上訴人）應提供適當場所及預置接線

箱，供乙方裝設電度表…」（原審卷第527頁），上訴人為

系爭廠房用電戶，可知系爭電表係由上訴人所指定之場所及

預置接線箱，而由被上訴人裝設，據以核計電費。而系爭電

表因其內系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致系爭電線電流無法進到

電表，進而導致系爭電表計量失準，此為查獲當日經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當場確認無誤，有勘驗筆錄足考（見本院卷第26

8頁之勘驗筆錄載明「05:09被上訴人工作人員表示測試結果

下層電箱的電線沒有電流，電流為零」等語）。參以系爭電

表於107年6月22日至108年6月21日期間，每月用電度數均未

超過2萬度；然108年8月至11月、109年3月、4月、6月至11

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均在2萬度以上，其中109年10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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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8年10月更達3萬度以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116頁），復有上訴人之用電資料可證（原審卷第489至49

3頁），足認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遭查獲前，因為系爭

電表無法正確測量經過它的全部電流，遂導致顯示的用電量

低於實際消耗的電量，造成用電度數明顯變少。堪認系爭電

表有違規用電之事實。

　⒊次查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指派內線技術員至系爭廠房減

契作業時發現系爭電表數值異常，系爭電表箱內系爭電線遭

人剪斷，用膠帶包起來，涉有違規用電情事，業據證人賴敬

翰證述綦詳（本院卷第148頁）。又被上訴人係經賴敬翰回

報上情後，遂於108年6月21日派員前往系爭廠房稽查，並錄

影存證，有系爭影片光碟（置於本院卷末頁之證物袋內）及

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可稽。且被上訴人查獲系

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時，向在場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這

你沒給我們接（電線)啊，這膠帶看起來很久了！」，上訴

人法定代理人回稱「這有可能大概7、8年前我有申請大電力

時造成的嘛。」，此有勘驗筆錄、截圖照片及系爭影片譯文

可憑（本院卷第261至263、267至268、271頁），衡情被上

訴人稽查人員係具有一定電信專業技術，其當場表示系爭電

線狀況並非由被上訴人所配接，且上訴人當場亦未否認系爭

電線剪斷虛接是其所造成，堪認系爭電線即非由被上訴人所

剪斷虛接。而上訴人乃是系爭電表違規用電之唯一受益人。

則綜上情狀以觀，堪認系爭電線乃係上訴人所剪斷虛接，上

訴人有違規用電行為。

　⒋至上訴人雖舉106年11月30日關於預測107年製造業景氣燈號

均為黃藍燈之新聞報導等為憑（本院前審卷第189至191

頁），辯稱係因其塑膠射出工廠於107年間及108年上半年生

意慘淡，工廠用電度數不高云云，然細譯該報導係預估107

年將略優於106年，與上訴人抗辯內容已有不符，且觀諸系

爭電表用電度數最少係在108年上半年（原審卷第489至493

頁），而該報導並無108年之相關資料，自無從為上訴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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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另辯稱其於108年下半年之用電度數較之前增加，係

因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8日執行14號廠房減契作業，誤減系

爭電線，導致系爭廠房於108年1月至6月用電功率降至43%至

51%不等，明顯低於該期間前後之用電功率云云，固舉電費

通知收據明細、電費通知及收據、繳費憑證為憑（原審卷第

147至263、267至303頁），惟系爭電線遭剪斷虛接並非被上

訴人所為，已如前述。則上訴人辯稱爭電線係因被上訴人誤

減云云，即無足採。且功率因素係指有效電流佔總電流之比

例，用戶用電功率因素高低，會影響供電品質，此有上訴人

所提被上訴人「功率因素宣導」資料可憑（原審卷第359

頁），足認功率因素與用電設備之用電效率有關，即影響供

電品質，而與剪斷及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線導致系爭電表計量

失準無關。參以系爭廠房之前揭用電資料顯示，109年5月計

費度數僅3,380度，惟該月之用電功率因素達92%，而108年6

月21日往前回推一年之用電度數均未超過2萬度，用電功率

因素則為40%至94%不等，有系爭廠房之用電紀錄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489至491頁），顯見系爭廠房之用電功率因素

數據縱有升降起伏，惟與用電量並無必然之關聯。從而，上

訴人前開所辯，亦難認有據。

　⒍上訴人雖舉證人賴敬翰證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證人

即被上訴人之包商優必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紀秉志證詞

（本院卷第199、201頁）及關於被上訴人曾誤控他人竊電之

新聞報導（原審卷第363至369頁），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

均完好未遭破壞，其無法在不破壞封印鎖之情形下，開啟系

爭電表，系爭電線應係被上訴人員工或外包廠商所為云云。

查證人賴敬翰證稱其於108年6月18日前往系爭廠房進行減契

作業，系爭電表及電表箱上封印鎖外觀完整等語（本院卷第

149至150頁）；證人紀秉志證稱其曾於112年12月27日依公

司指示至14號廠房做例行電表查修，因誤將系爭廠房當作14

號廠房而減開系爭電表外箱，發現後將系爭電表外箱封印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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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扣回去，但系爭電表外箱及14號廠房電表之外箱均未扣上

新的封印鎖等語（本院卷第199、201頁），固堪認系爭電表

之封印鎖並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惟查，電表之封印鎖係將

頭尾兩端鐵絲打勾，使之卡住封印鎖本體內部之卡榫，即達

鎖住狀態，則若使鐵線未卡住該卡榫，則雖封印鎖外觀上未

遭破壞，亦可在不破壞封印鎖情況下，使鐵勾未鉤住卡榫，

仍得將鐵線從封印鎖中抽離出來乙節，業經被上訴人當庭展

示封印鎖及其內部構造、被挖過之封印鎖外觀卻無異樣等情

節及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215至216、227至247頁），顯見

系爭電表之封印鎖雖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仍無從排除系爭

電線係上訴人違規剪斷虛接。至上訴人空言被上訴人外包廠

商亦有接觸系爭電表之機會或誤認系爭電線之可能云云，核

屬上訴人臆測之詞，上訴人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所

辯，難認有據。

　⒎上訴人又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並不連續，不排

除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惟系爭電表之封印

鎖拆裝紀錄是否有連續與系爭電線遭何人之剪斷虛接，究屬

二事，上訴人以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辯稱

系爭電線乃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已屬無

據。且查系爭廠房之上下層電箱共有5顆封印鎖（本院前審

卷一第339至343、371至377頁），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

前往系爭廠房當場拆除4顆封印鎖，編號分別為「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當天加裝的4顆封印鎖，號

碼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

卷一第345頁），尚有一顆電表封印鎖未拆，此有勘驗筆錄

及擷圖可憑（本院前審卷一第364、373至377頁）。108年6

月21日稽查課執行稽查時，當天拆除4顆封印鎖，分別為「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卷一第3

45頁，原審卷第345頁），其中電表復歸鍵上之封印鎖「000

0000」未拆除（本院前審卷一第277、345頁），故無上訴人

所稱系爭電表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情事。則上訴人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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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係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洵無足採。

　⒏綜上，系爭電線係上訴人或其授意之人所剪斷虛接，上訴人

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

　㈡被上訴人得依電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

訴人賠償違規用電之電費155萬3,920元本息：

　⒈按電業法第56條授權由電業管制機關訂定之處理規則第6條

第1項第1款、第3款，就追償竊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方式，

即「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

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按所裝置之

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

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

電費。但…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

查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

其他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

費之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又依系爭供電契約第

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申請用電所需繳付之

各項費用及各類用電適用之電價，應依乙方（即被上訴人）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營業規則、電價表及各項費率表辦理。」

（原審卷第527頁），而按「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

依用電場所性質按下列規定時數計算：…工廠按20小時計

算…」，被上訴人之營業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原審

卷第441至442頁）。次按電業法第56條立法理由謂：因違規

用電屬侵害電業權益，爰明定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得依

法請求損害賠償，惟為避免電業無限制要求賠償，故限制最

高賠償額。又依同法條第2項授權由經濟部訂定之違規用電

處理規則第6條，已就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之方

式，乃考量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

認其存在，致違規用電行為所造成電能損害難以精確計量，

爰立法授權電業主管機關訂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電業

在追償電費時有所依憑，可認係法定特殊計算方式。故行為

人若有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即得依上開規定，按其所裝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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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用電設備，分別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依電業

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而向違

規用電行為人追償電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60號

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參照處理規則第6條係規範再生能

源發電業或售電業者對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

費之追償，及同條第2項規定，無論是否為臨時用電戶，再

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逕以較不利之臨時

電價計算求償方式，即以法律免除供電方有關損害之舉證責

任，課以不利益之法律效力。

　⒉查上訴人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業經

認定如前。而系爭電表於96年3月22日由上訴人申請設戶

（過戶登記），並於96年4月17日即有送電紀錄乙節，有台

電公司變更用電（增設）登記單、過戶登記單等件在卷可憑

（原審卷第73至75頁），足見兩造前簽訂系爭供電契約，於

10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會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簡志明等人至

系爭廠房檢查時，被上訴人已供電超過1年。又系爭廠房為

塑膠工廠，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45頁），依營

業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20小

時計算。復依用電實地調查書及追償電費計算單記載（見原

審卷第25至27頁），現場用電設備有30HP射出機3台、2HP天

車1台、500W印刷機2台、5KVA變壓器1台，現場設備容量為9

8KW（千瓦），申請契約容量為68KW，現場設備容量既高於

契約容量，則被上訴人以契約容量68KW作為計算現場之設備

容量基準，應屬有據。依上計算，以每日20小時，1年（365

日）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6,400度（計算式：68KW×20小時

×365天＝49萬6,400度）。又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扣除已繳費之電度10萬7,920度，有追償電費計算單、繳

費通知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27、253至263頁），應追償之

度數為38萬8,480度（計算式：49萬6,400度-10萬7,920度＝

38萬8,480度）。再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再生能源

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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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電價計算之（原審卷第594頁）。而依台電公司電價表關

於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原審卷第595

頁），參以自107年4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

平均單價表所載單價2.5元（原審卷第29頁），臨時電價為

每度4元計（計算式：每度2.5元×1.6倍＝4元），被上訴人

得向上訴人追償之電費為155萬3,920元（計算式：38萬8,48

0度×4元＝155萬3,920元）。

　⒊綜上，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

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規用電電費155萬3,920元，為有理

由。又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上訴人追償違規用電電費155

萬3,920元，既屬可採，則其基於重疊合併，另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及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

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

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55萬3,92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11日（見原審卷第47頁之送達

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

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決，理由雖有不

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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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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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協進塑膠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被 上 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柴建業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義隆，嗣變更為柴建業，有被上訴人之民國113年7月9日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81頁），並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79頁之書狀），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向伊申請於其經營設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之塑膠工廠（下稱系爭廠房），裝置電號：00-00-0000-00-0電表（下稱系爭電表）及供電，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消費用電服務契約（下稱系爭供電契約）。嗣伊於民國108年6月21日，發現系爭電表有表外電壓線（下稱系爭電線）被剪斷虛接，並纏繞膠帶掩飾，致計量失準，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下稱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情事。上訴人因此獲有短付電費之利益，致伊受有短收電費之損害。因上訴人為違規用電唯一獲利者，該違規用電必依其指示所為。伊依電業法第56條及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核計應向上訴人追償之查獲日往前1年期間電費，即以每日20小時，1年（365日）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6,400度（計算式：68KW×20小時×365天＝496,400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10萬7,920度，應追償之度數為38萬8,480度（計算式：496,400－107,920＝388,480），而依台電公司電價表關於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參以自107年4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平均單價表所載單價新臺幣（下同）2.5元，臨時電價為每度4元計（計算式：2.5元×1.6倍＝4元），伊得向上訴人追償之電費為155萬3,920元（計算式：38萬8,480度×4元＝155萬3,920元）等情。爰依序依電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55萬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伊係違規用電之行為人，方可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向伊追償。然伊並未剪斷系爭電線，且系爭電表之封印鎖皆係正常未遭破壞，伊僅經營普通塑膠成品之廠房，並無任何電線業者之專業知識，實不知悉如何在不破壞電箱之情形下剪斷電線。又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被上訴人員工及其外包廠商平時皆會因查修或執行作業使用用電戶之下層電箱，亦不會通知用電戶，而有經常接觸位於下層電箱之電表並加以破壞之可能。系爭廠房隔壁門牌14號房屋亦為伊之工廠（下稱14號廠房），於108年1月7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降載該戶用電契約容量，被上訴人於翌日執行降載作業時，應係混淆電表位置，錯將系爭電表開封，剪斷系爭電線，於發現誤剪始以膠帶纏繞，導致系爭廠房用電功率因數降低，伊無違規用電情事。縱認伊受有不當得利，亦應依系爭電線遭剪斷致用電量未通過系爭電表之時間始末，即108年1月8日至同年6月21日共計164日，按每日用電10小時計算電費，亦即68KW（申請用電的電容量）×10小時（工廠營業時間）×164天＝11萬1,520度，扣除伊已繳度數10萬7,920度後為3,600度，核計共計9,000元（計算式：3,600度×2.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在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申請裝置系爭電表及供電，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系爭供電契約。又上訴人於108年6月17日就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公司申辦暫停部分契約容量（由68KW降為49KW），檢驗課人員於次日即108年6月18日前往執行減契作業時，發現電箱內之系爭電線異常即提報稽查課，嗣於10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派員會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警員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簡志明至現場檢查，發現現場電箱內系爭電線被剪斷，再以膠帶纏繞虛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並有電表稽查登記單、變更用電登記單及稽查現場照片、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21日前往系爭廠房稽查所拍攝影片（下稱系爭影片）之勘驗筆錄可證（見原審卷第13至23、383至394頁、本院卷第259、268、271頁），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違規用電，其得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等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55萬3,920元本息等語，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電線是否係上訴人剪斷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箱外封印鎖有無遭破壞？上訴人是否有違規用電之行為？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106年1月26日修正施行電業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揭電業法第56條第2項之授權，於106年8月2日修正「處理竊電規則」，並改名稱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即簡稱處理規則），其第3條第2款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次按「現行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之追償電費，係針對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而非其行為之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非謂祇須有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結果事實，不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均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參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本件發回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確有發現遭人剪斷電線虛接，並以膠帶纏繞掩飾虛接乙情，已如前述。審視系爭供電契約條款第8條約定「用電計量所需之電度表由乙方（即被上訴人）置備，甲方（即上訴人）應提供適當場所及預置接線箱，供乙方裝設電度表…」（原審卷第527頁），上訴人為系爭廠房用電戶，可知系爭電表係由上訴人所指定之場所及預置接線箱，而由被上訴人裝設，據以核計電費。而系爭電表因其內系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致系爭電線電流無法進到電表，進而導致系爭電表計量失準，此為查獲當日經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當場確認無誤，有勘驗筆錄足考（見本院卷第268頁之勘驗筆錄載明「05:09被上訴人工作人員表示測試結果下層電箱的電線沒有電流，電流為零」等語）。參以系爭電表於107年6月22日至108年6月21日期間，每月用電度數均未超過2萬度；然108年8月至11月、109年3月、4月、6月至11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均在2萬度以上，其中109年10月、11月、108年10月更達3萬度以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6頁），復有上訴人之用電資料可證（原審卷第489至493頁），足認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遭查獲前，因為系爭電表無法正確測量經過它的全部電流，遂導致顯示的用電量低於實際消耗的電量，造成用電度數明顯變少。堪認系爭電表有違規用電之事實。
　⒊次查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指派內線技術員至系爭廠房減契作業時發現系爭電表數值異常，系爭電表箱內系爭電線遭人剪斷，用膠帶包起來，涉有違規用電情事，業據證人賴敬翰證述綦詳（本院卷第148頁）。又被上訴人係經賴敬翰回報上情後，遂於108年6月21日派員前往系爭廠房稽查，並錄影存證，有系爭影片光碟（置於本院卷末頁之證物袋內）及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可稽。且被上訴人查獲系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時，向在場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這你沒給我們接（電線)啊，這膠帶看起來很久了！」，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回稱「這有可能大概7、8年前我有申請大電力時造成的嘛。」，此有勘驗筆錄、截圖照片及系爭影片譯文可憑（本院卷第261至263、267至268、271頁），衡情被上訴人稽查人員係具有一定電信專業技術，其當場表示系爭電線狀況並非由被上訴人所配接，且上訴人當場亦未否認系爭電線剪斷虛接是其所造成，堪認系爭電線即非由被上訴人所剪斷虛接。而上訴人乃是系爭電表違規用電之唯一受益人。則綜上情狀以觀，堪認系爭電線乃係上訴人所剪斷虛接，上訴人有違規用電行為。
　⒋至上訴人雖舉106年11月30日關於預測107年製造業景氣燈號均為黃藍燈之新聞報導等為憑（本院前審卷第189至191頁），辯稱係因其塑膠射出工廠於107年間及108年上半年生意慘淡，工廠用電度數不高云云，然細譯該報導係預估107年將略優於106年，與上訴人抗辯內容已有不符，且觀諸系爭電表用電度數最少係在108年上半年（原審卷第489至493頁），而該報導並無108年之相關資料，自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另辯稱其於108年下半年之用電度數較之前增加，係因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8日執行14號廠房減契作業，誤減系爭電線，導致系爭廠房於108年1月至6月用電功率降至43%至51%不等，明顯低於該期間前後之用電功率云云，固舉電費通知收據明細、電費通知及收據、繳費憑證為憑（原審卷第147至263、267至303頁），惟系爭電線遭剪斷虛接並非被上訴人所為，已如前述。則上訴人辯稱爭電線係因被上訴人誤減云云，即無足採。且功率因素係指有效電流佔總電流之比例，用戶用電功率因素高低，會影響供電品質，此有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功率因素宣導」資料可憑（原審卷第359頁），足認功率因素與用電設備之用電效率有關，即影響供電品質，而與剪斷及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線導致系爭電表計量失準無關。參以系爭廠房之前揭用電資料顯示，109年5月計費度數僅3,380度，惟該月之用電功率因素達92%，而108年6月21日往前回推一年之用電度數均未超過2萬度，用電功率因素則為40%至94%不等，有系爭廠房之用電紀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89至491頁），顯見系爭廠房之用電功率因素數據縱有升降起伏，惟與用電量並無必然之關聯。從而，上訴人前開所辯，亦難認有據。
　⒍上訴人雖舉證人賴敬翰證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證人即被上訴人之包商優必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紀秉志證詞（本院卷第199、201頁）及關於被上訴人曾誤控他人竊電之新聞報導（原審卷第363至369頁），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均完好未遭破壞，其無法在不破壞封印鎖之情形下，開啟系爭電表，系爭電線應係被上訴人員工或外包廠商所為云云。查證人賴敬翰證稱其於108年6月18日前往系爭廠房進行減契作業，系爭電表及電表箱上封印鎖外觀完整等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證人紀秉志證稱其曾於112年12月27日依公司指示至14號廠房做例行電表查修，因誤將系爭廠房當作14號廠房而減開系爭電表外箱，發現後將系爭電表外箱封印鎖再扣回去，但系爭電表外箱及14號廠房電表之外箱均未扣上新的封印鎖等語（本院卷第199、201頁），固堪認系爭電表之封印鎖並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惟查，電表之封印鎖係將頭尾兩端鐵絲打勾，使之卡住封印鎖本體內部之卡榫，即達鎖住狀態，則若使鐵線未卡住該卡榫，則雖封印鎖外觀上未遭破壞，亦可在不破壞封印鎖情況下，使鐵勾未鉤住卡榫，仍得將鐵線從封印鎖中抽離出來乙節，業經被上訴人當庭展示封印鎖及其內部構造、被挖過之封印鎖外觀卻無異樣等情節及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215至216、227至247頁），顯見系爭電表之封印鎖雖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仍無從排除系爭電線係上訴人違規剪斷虛接。至上訴人空言被上訴人外包廠商亦有接觸系爭電表之機會或誤認系爭電線之可能云云，核屬上訴人臆測之詞，上訴人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所辯，難認有據。
　⒎上訴人又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並不連續，不排除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惟系爭電表之封印鎖拆裝紀錄是否有連續與系爭電線遭何人之剪斷虛接，究屬二事，上訴人以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辯稱系爭電線乃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已屬無據。且查系爭廠房之上下層電箱共有5顆封印鎖（本院前審卷一第339至343、371至377頁），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前往系爭廠房當場拆除4顆封印鎖，編號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當天加裝的4顆封印鎖，號碼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尚有一顆電表封印鎖未拆，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圖可憑（本院前審卷一第364、373至377頁）。108年6月21日稽查課執行稽查時，當天拆除4顆封印鎖，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原審卷第345頁），其中電表復歸鍵上之封印鎖「0000000」未拆除（本院前審卷一第277、345頁），故無上訴人所稱系爭電表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情事。則上訴人據此質疑係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洵無足採。
　⒏綜上，系爭電線係上訴人或其授意之人所剪斷虛接，上訴人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
　㈡被上訴人得依電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違規用電之電費155萬3,920元本息：
　⒈按電業法第56條授權由電業管制機關訂定之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就追償竊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方式，即「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但…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查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又依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申請用電所需繳付之各項費用及各類用電適用之電價，應依乙方（即被上訴人）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營業規則、電價表及各項費率表辦理。」（原審卷第527頁），而按「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依用電場所性質按下列規定時數計算：…工廠按20小時計算…」，被上訴人之營業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原審卷第441至442頁）。次按電業法第56條立法理由謂：因違規用電屬侵害電業權益，爰明定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惟為避免電業無限制要求賠償，故限制最高賠償額。又依同法條第2項授權由經濟部訂定之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已就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之方式，乃考量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致違規用電行為所造成電能損害難以精確計量，爰立法授權電業主管機關訂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電業在追償電費時有所依憑，可認係法定特殊計算方式。故行為人若有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即得依上開規定，按其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分別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依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而向違規用電行為人追償電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參照處理規則第6條係規範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業者對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及同條第2項規定，無論是否為臨時用電戶，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逕以較不利之臨時電價計算求償方式，即以法律免除供電方有關損害之舉證責任，課以不利益之法律效力。
　⒉查上訴人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業經認定如前。而系爭電表於96年3月22日由上訴人申請設戶（過戶登記），並於96年4月17日即有送電紀錄乙節，有台電公司變更用電（增設）登記單、過戶登記單等件在卷可憑（原審卷第73至75頁），足見兩造前簽訂系爭供電契約，於10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會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簡志明等人至系爭廠房檢查時，被上訴人已供電超過1年。又系爭廠房為塑膠工廠，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45頁），依營業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20小時計算。復依用電實地調查書及追償電費計算單記載（見原審卷第25至27頁），現場用電設備有30HP射出機3台、2HP天車1台、500W印刷機2台、5KVA變壓器1台，現場設備容量為98KW（千瓦），申請契約容量為68KW，現場設備容量既高於契約容量，則被上訴人以契約容量68KW作為計算現場之設備容量基準，應屬有據。依上計算，以每日20小時，1年（365日）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6,400度（計算式：68KW×20小時×365天＝49萬6,400度）。又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扣除已繳費之電度10萬7,920度，有追償電費計算單、繳費通知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27、253至263頁），應追償之度數為38萬8,480度（計算式：49萬6,400度-10萬7,920度＝38萬8,480度）。再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時電價計算之（原審卷第594頁）。而依台電公司電價表關於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原審卷第595頁），參以自107年4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平均單價表所載單價2.5元（原審卷第29頁），臨時電價為每度4元計（計算式：每度2.5元×1.6倍＝4元），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追償之電費為155萬3,920元（計算式：38萬8,480度×4元＝155萬3,920元）。
　⒊綜上，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規用電電費155萬3,920元，為有理由。又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上訴人追償違規用電電費155萬3,920元，既屬可採，則其基於重疊合併，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及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55萬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11日（見原審卷第4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協進塑膠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被 上 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柴建業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
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義隆，嗣變更為柴建業，有被
    上訴人之民國113年7月9日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81頁），並
    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79頁之書狀），經核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向伊申請於其經營設於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之塑膠工廠（下稱系爭廠房），裝
    置電號：00-00-0000-00-0電表（下稱系爭電表）及供電，
    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電公司）消費用電服務契約（下稱系爭供電契約）。
    嗣伊於民國108年6月21日，發現系爭電表有表外電壓線（下
    稱系爭電線）被剪斷虛接，並纏繞膠帶掩飾，致計量失準，
    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下稱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
    規用電情事。上訴人因此獲有短付電費之利益，致伊受有短
    收電費之損害。因上訴人為違規用電唯一獲利者，該違規用
    電必依其指示所為。伊依電業法第56條及處理規則第6條規
    定，核計應向上訴人追償之查獲日往前1年期間電費，即以
    每日20小時，1年（365日）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6,400度
    （計算式：68KW×20小時×365天＝496,400度），扣除已繳費
    之電度10萬7,920度，應追償之度數為38萬8,480度（計算式
    ：496,400－107,920＝388,480），而依台電公司電價表關於
    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參以自107年4月1日
    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平均單價表所載單價新臺幣
    （下同）2.5元，臨時電價為每度4元計（計算式：2.5元×1.
    6倍＝4元），伊得向上訴人追償之電費為155萬3,920元（計
    算式：38萬8,480度×4元＝155萬3,920元）等情。爰依序依電
    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
    79條規定；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求為命上訴人
    給付155萬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
    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
    ，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伊係違規用電之行為人，
    方可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向伊追償。然伊並未剪斷系
    爭電線，且系爭電表之封印鎖皆係正常未遭破壞，伊僅經營
    普通塑膠成品之廠房，並無任何電線業者之專業知識，實不
    知悉如何在不破壞電箱之情形下剪斷電線。又系爭電表之封
    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被上訴人員工及其外包廠商平時皆
    會因查修或執行作業使用用電戶之下層電箱，亦不會通知用
    電戶，而有經常接觸位於下層電箱之電表並加以破壞之可能
    。系爭廠房隔壁門牌14號房屋亦為伊之工廠（下稱14號廠房
    ），於108年1月7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降載該戶用電契約容量
    ，被上訴人於翌日執行降載作業時，應係混淆電表位置，錯
    將系爭電表開封，剪斷系爭電線，於發現誤剪始以膠帶纏繞
    ，導致系爭廠房用電功率因數降低，伊無違規用電情事。縱
    認伊受有不當得利，亦應依系爭電線遭剪斷致用電量未通過
    系爭電表之時間始末，即108年1月8日至同年6月21日共計16
    4日，按每日用電10小時計算電費，亦即68KW（申請用電的
    電容量）×10小時（工廠營業時間）×164天＝11萬1,520度，
    扣除伊已繳度數10萬7,920度後為3,600度，核計共計9,000
    元（計算式：3,600度×2.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在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申請裝置系爭
    電表及供電，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系爭供電契
    約。又上訴人於108年6月17日就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公司申
    辦暫停部分契約容量（由68KW降為49KW），檢驗課人員於次
    日即108年6月18日前往執行減契作業時，發現電箱內之系爭
    電線異常即提報稽查課，嗣於10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派員會
    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警員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簡志
    明至現場檢查，發現現場電箱內系爭電線被剪斷，再以膠帶
    纏繞虛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
    ，並有電表稽查登記單、變更用電登記單及稽查現場照片、
    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21日前往系爭廠房稽查所拍攝影片（下
    稱系爭影片）之勘驗筆錄可證（見原審卷第13至23、383至3
    94頁、本院卷第259、268、271頁），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違規用電，其得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
    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等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55萬3,920元本
    息等語，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電線是否係上訴人剪斷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箱外封印鎖
    有無遭破壞？上訴人是否有違規用電之行為？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
    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
    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
    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
    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106
    年1月26日修正施行電業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中央主管機
    關依前揭電業法第56條第2項之授權，於106年8月2日修正「
    處理竊電規則」，並改名稱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即簡
    稱處理規則），其第3條第2款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
    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
    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次按「現行電業法第56條第1項
    之追償電費，係針對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而
    非其行為之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處理規則第3條
    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非謂祇須有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結果事實，不
    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均得依電業法第56條
    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參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107號判決本件發回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確有發現遭人剪斷電線虛接，並
    以膠帶纏繞掩飾虛接乙情，已如前述。審視系爭供電契約條
    款第8條約定「用電計量所需之電度表由乙方（即被上訴人
    ）置備，甲方（即上訴人）應提供適當場所及預置接線箱，
    供乙方裝設電度表…」（原審卷第527頁），上訴人為系爭廠
    房用電戶，可知系爭電表係由上訴人所指定之場所及預置接
    線箱，而由被上訴人裝設，據以核計電費。而系爭電表因其
    內系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致系爭電線電流無法進到電表，
    進而導致系爭電表計量失準，此為查獲當日經上訴人法定代
    理人當場確認無誤，有勘驗筆錄足考（見本院卷第268頁之
    勘驗筆錄載明「05:09被上訴人工作人員表示測試結果下層
    電箱的電線沒有電流，電流為零」等語）。參以系爭電表於
    107年6月22日至108年6月21日期間，每月用電度數均未超過
    2萬度；然108年8月至11月、109年3月、4月、6月至11月期
    間之用電度數，均在2萬度以上，其中109年10月、11月、10
    8年10月更達3萬度以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6
    頁），復有上訴人之用電資料可證（原審卷第489至493頁）
    ，足認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遭查獲前，因為系爭電表無
    法正確測量經過它的全部電流，遂導致顯示的用電量低於實
    際消耗的電量，造成用電度數明顯變少。堪認系爭電表有違
    規用電之事實。
　⒊次查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指派內線技術員至系爭廠房減
    契作業時發現系爭電表數值異常，系爭電表箱內系爭電線遭
    人剪斷，用膠帶包起來，涉有違規用電情事，業據證人賴敬
    翰證述綦詳（本院卷第148頁）。又被上訴人係經賴敬翰回
    報上情後，遂於108年6月21日派員前往系爭廠房稽查，並錄
    影存證，有系爭影片光碟（置於本院卷末頁之證物袋內）及
    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可稽。且被上訴人查獲系
    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時，向在場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這
    你沒給我們接（電線)啊，這膠帶看起來很久了！」，上訴
    人法定代理人回稱「這有可能大概7、8年前我有申請大電力
    時造成的嘛。」，此有勘驗筆錄、截圖照片及系爭影片譯文
    可憑（本院卷第261至263、267至268、271頁），衡情被上
    訴人稽查人員係具有一定電信專業技術，其當場表示系爭電
    線狀況並非由被上訴人所配接，且上訴人當場亦未否認系爭
    電線剪斷虛接是其所造成，堪認系爭電線即非由被上訴人所
    剪斷虛接。而上訴人乃是系爭電表違規用電之唯一受益人。
    則綜上情狀以觀，堪認系爭電線乃係上訴人所剪斷虛接，上
    訴人有違規用電行為。
　⒋至上訴人雖舉106年11月30日關於預測107年製造業景氣燈號
    均為黃藍燈之新聞報導等為憑（本院前審卷第189至191頁）
    ，辯稱係因其塑膠射出工廠於107年間及108年上半年生意慘
    淡，工廠用電度數不高云云，然細譯該報導係預估107年將
    略優於106年，與上訴人抗辯內容已有不符，且觀諸系爭電
    表用電度數最少係在108年上半年（原審卷第489至493頁）
    ，而該報導並無108年之相關資料，自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
    認定。
　⒌上訴人另辯稱其於108年下半年之用電度數較之前增加，係因
    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8日執行14號廠房減契作業，誤減系爭
    電線，導致系爭廠房於108年1月至6月用電功率降至43%至51
    %不等，明顯低於該期間前後之用電功率云云，固舉電費通
    知收據明細、電費通知及收據、繳費憑證為憑（原審卷第14
    7至263、267至303頁），惟系爭電線遭剪斷虛接並非被上訴
    人所為，已如前述。則上訴人辯稱爭電線係因被上訴人誤減
    云云，即無足採。且功率因素係指有效電流佔總電流之比例
    ，用戶用電功率因素高低，會影響供電品質，此有上訴人所
    提被上訴人「功率因素宣導」資料可憑（原審卷第359頁）
    ，足認功率因素與用電設備之用電效率有關，即影響供電品
    質，而與剪斷及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線導致系爭電表計量失準
    無關。參以系爭廠房之前揭用電資料顯示，109年5月計費度
    數僅3,380度，惟該月之用電功率因素達92%，而108年6月21
    日往前回推一年之用電度數均未超過2萬度，用電功率因素
    則為40%至94%不等，有系爭廠房之用電紀錄附卷可稽（見原
    審卷第489至491頁），顯見系爭廠房之用電功率因素數據縱
    有升降起伏，惟與用電量並無必然之關聯。從而，上訴人前
    開所辯，亦難認有據。
　⒍上訴人雖舉證人賴敬翰證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證人
    即被上訴人之包商優必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紀秉志證詞
    （本院卷第199、201頁）及關於被上訴人曾誤控他人竊電之
    新聞報導（原審卷第363至369頁），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
    均完好未遭破壞，其無法在不破壞封印鎖之情形下，開啟系
    爭電表，系爭電線應係被上訴人員工或外包廠商所為云云。
    查證人賴敬翰證稱其於108年6月18日前往系爭廠房進行減契
    作業，系爭電表及電表箱上封印鎖外觀完整等語（本院卷第
    149至150頁）；證人紀秉志證稱其曾於112年12月27日依公
    司指示至14號廠房做例行電表查修，因誤將系爭廠房當作14
    號廠房而減開系爭電表外箱，發現後將系爭電表外箱封印鎖
    再扣回去，但系爭電表外箱及14號廠房電表之外箱均未扣上
    新的封印鎖等語（本院卷第199、201頁），固堪認系爭電表
    之封印鎖並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惟查，電表之封印鎖係將
    頭尾兩端鐵絲打勾，使之卡住封印鎖本體內部之卡榫，即達
    鎖住狀態，則若使鐵線未卡住該卡榫，則雖封印鎖外觀上未
    遭破壞，亦可在不破壞封印鎖情況下，使鐵勾未鉤住卡榫，
    仍得將鐵線從封印鎖中抽離出來乙節，業經被上訴人當庭展
    示封印鎖及其內部構造、被挖過之封印鎖外觀卻無異樣等情
    節及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215至216、227至247頁），顯見
    系爭電表之封印鎖雖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仍無從排除系爭
    電線係上訴人違規剪斷虛接。至上訴人空言被上訴人外包廠
    商亦有接觸系爭電表之機會或誤認系爭電線之可能云云，核
    屬上訴人臆測之詞，上訴人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所
    辯，難認有據。
　⒎上訴人又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並不連續，不排
    除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惟系爭電表之封印
    鎖拆裝紀錄是否有連續與系爭電線遭何人之剪斷虛接，究屬
    二事，上訴人以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辯稱
    系爭電線乃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已屬無據
    。且查系爭廠房之上下層電箱共有5顆封印鎖（本院前審卷
    一第339至343、371至377頁），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前
    往系爭廠房當場拆除4顆封印鎖，編號分別為「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當天加裝的4顆封印鎖，號碼
    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卷
    一第345頁），尚有一顆電表封印鎖未拆，此有勘驗筆錄及
    擷圖可憑（本院前審卷一第364、373至377頁）。108年6月2
    1日稽查課執行稽查時，當天拆除4顆封印鎖，分別為「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卷一第345
    頁，原審卷第345頁），其中電表復歸鍵上之封印鎖「00000
    00」未拆除（本院前審卷一第277、345頁），故無上訴人所
    稱系爭電表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情事。則上訴人據此質
    疑係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洵無足採。
　⒏綜上，系爭電線係上訴人或其授意之人所剪斷虛接，上訴人
    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
　㈡被上訴人得依電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訴
    人賠償違規用電之電費155萬3,920元本息：
　⒈按電業法第56條授權由電業管制機關訂定之處理規則第6條第
    1項第1款、第3款，就追償竊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方式，即
    「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
    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按所裝置之違
    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
    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
    費。但…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查
    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
    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費之
    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又依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
    第1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申請用電所需繳付之各項
    費用及各類用電適用之電價，應依乙方（即被上訴人）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營業規則、電價表及各項費率表辦理。」（原
    審卷第527頁），而按「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依用
    電場所性質按下列規定時數計算：…工廠按20小時計算…」
    ，被上訴人之營業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原審卷第44
    1至442頁）。次按電業法第56條立法理由謂：因違規用電屬
    侵害電業權益，爰明定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得依法請求
    損害賠償，惟為避免電業無限制要求賠償，故限制最高賠償
    額。又依同法條第2項授權由經濟部訂定之違規用電處理規
    則第6條，已就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之方式，乃
    考量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
    在，致違規用電行為所造成電能損害難以精確計量，爰立法
    授權電業主管機關訂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電業在追償
    電費時有所依憑，可認係法定特殊計算方式。故行為人若有
    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即得依上開規定，按其所裝置之違規用
    電設備，分別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依電業之供電
    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而向違規用電
    行為人追償電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60號判決意
    旨參照）。準此，參照處理規則第6條係規範再生能源發電
    業或售電業者對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
    償，及同條第2項規定，無論是否為臨時用電戶，再生能源
    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逕以較不利之臨時電價計
    算求償方式，即以法律免除供電方有關損害之舉證責任，課
    以不利益之法律效力。
　⒉查上訴人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業經
    認定如前。而系爭電表於96年3月22日由上訴人申請設戶（
    過戶登記），並於96年4月17日即有送電紀錄乙節，有台電
    公司變更用電（增設）登記單、過戶登記單等件在卷可憑（
    原審卷第73至75頁），足見兩造前簽訂系爭供電契約，於10
    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會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簡志明等人至系
    爭廠房檢查時，被上訴人已供電超過1年。又系爭廠房為塑
    膠工廠，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45頁），依營業
    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20小時
    計算。復依用電實地調查書及追償電費計算單記載（見原審
    卷第25至27頁），現場用電設備有30HP射出機3台、2HP天車
    1台、500W印刷機2台、5KVA變壓器1台，現場設備容量為98K
    W（千瓦），申請契約容量為68KW，現場設備容量既高於契
    約容量，則被上訴人以契約容量68KW作為計算現場之設備容
    量基準，應屬有據。依上計算，以每日20小時，1年（365日
    ）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6,400度（計算式：68KW×20小時×3
    65天＝49萬6,400度）。又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扣除已繳費之電度10萬7,920度，有追償電費計算單、繳費
    通知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27、253至263頁），應追償之度
    數為38萬8,480度（計算式：49萬6,400度-10萬7,920度＝38
    萬8,480度）。再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再生能源發
    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時
    電價計算之（原審卷第594頁）。而依台電公司電價表關於
    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原審卷第595頁），
    參以自107年4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平均單
    價表所載單價2.5元（原審卷第29頁），臨時電價為每度4元
    計（計算式：每度2.5元×1.6倍＝4元），被上訴人得向上訴
    人追償之電費為155萬3,920元（計算式：38萬8,480度×4元＝
    155萬3,920元）。
　⒊綜上，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規用電電費155萬3,920元，為有理由
    。又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上訴人追償違規用電電費155萬3
    ,920元，既屬可採，則其基於重疊合併，另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及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
    為同一請求，本院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
    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55萬3,92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11日（見原審卷第47頁之送達
    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
    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決，理由雖有不
    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協進塑膠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被 上 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柴建業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義隆，嗣變更為柴建業，有被上訴人之民國113年7月9日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81頁），並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79頁之書狀），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向伊申請於其經營設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之塑膠工廠（下稱系爭廠房），裝置電號：00-00-0000-00-0電表（下稱系爭電表）及供電，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消費用電服務契約（下稱系爭供電契約）。嗣伊於民國108年6月21日，發現系爭電表有表外電壓線（下稱系爭電線）被剪斷虛接，並纏繞膠帶掩飾，致計量失準，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下稱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情事。上訴人因此獲有短付電費之利益，致伊受有短收電費之損害。因上訴人為違規用電唯一獲利者，該違規用電必依其指示所為。伊依電業法第56條及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核計應向上訴人追償之查獲日往前1年期間電費，即以每日20小時，1年（365日）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6,400度（計算式：68KW×20小時×365天＝496,400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10萬7,920度，應追償之度數為38萬8,480度（計算式：496,400－107,920＝388,480），而依台電公司電價表關於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參以自107年4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平均單價表所載單價新臺幣（下同）2.5元，臨時電價為每度4元計（計算式：2.5元×1.6倍＝4元），伊得向上訴人追償之電費為155萬3,920元（計算式：38萬8,480度×4元＝155萬3,920元）等情。爰依序依電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55萬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伊係違規用電之行為人，方可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向伊追償。然伊並未剪斷系爭電線，且系爭電表之封印鎖皆係正常未遭破壞，伊僅經營普通塑膠成品之廠房，並無任何電線業者之專業知識，實不知悉如何在不破壞電箱之情形下剪斷電線。又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被上訴人員工及其外包廠商平時皆會因查修或執行作業使用用電戶之下層電箱，亦不會通知用電戶，而有經常接觸位於下層電箱之電表並加以破壞之可能。系爭廠房隔壁門牌14號房屋亦為伊之工廠（下稱14號廠房），於108年1月7日向被上訴人申請降載該戶用電契約容量，被上訴人於翌日執行降載作業時，應係混淆電表位置，錯將系爭電表開封，剪斷系爭電線，於發現誤剪始以膠帶纏繞，導致系爭廠房用電功率因數降低，伊無違規用電情事。縱認伊受有不當得利，亦應依系爭電線遭剪斷致用電量未通過系爭電表之時間始末，即108年1月8日至同年6月21日共計164日，按每日用電10小時計算電費，亦即68KW（申請用電的電容量）×10小時（工廠營業時間）×164天＝11萬1,520度，扣除伊已繳度數10萬7,920度後為3,600度，核計共計9,000元（計算式：3,600度×2.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上訴人於96年4月間在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申請裝置系爭電表及供電，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兩造並簽立系爭供電契約。又上訴人於108年6月17日就系爭廠房向被上訴人公司申辦暫停部分契約容量（由68KW降為49KW），檢驗課人員於次日即108年6月18日前往執行減契作業時，發現電箱內之系爭電線異常即提報稽查課，嗣於10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派員會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警員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簡志明至現場檢查，發現現場電箱內系爭電線被剪斷，再以膠帶纏繞虛接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並有電表稽查登記單、變更用電登記單及稽查現場照片、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21日前往系爭廠房稽查所拍攝影片（下稱系爭影片）之勘驗筆錄可證（見原審卷第13至23、383至394頁、本院卷第259、268、271頁），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違規用電，其得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等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55萬3,920元本息等語，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電線是否係上訴人剪斷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箱外封印鎖有無遭破壞？上訴人是否有違規用電之行為？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106年1月26日修正施行電業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揭電業法第56條第2項之授權，於106年8月2日修正「處理竊電規則」，並改名稱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即簡稱處理規則），其第3條第2款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次按「現行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之追償電費，係針對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而非其行為之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非謂祇須有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結果事實，不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均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參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本件發回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確有發現遭人剪斷電線虛接，並以膠帶纏繞掩飾虛接乙情，已如前述。審視系爭供電契約條款第8條約定「用電計量所需之電度表由乙方（即被上訴人）置備，甲方（即上訴人）應提供適當場所及預置接線箱，供乙方裝設電度表…」（原審卷第527頁），上訴人為系爭廠房用電戶，可知系爭電表係由上訴人所指定之場所及預置接線箱，而由被上訴人裝設，據以核計電費。而系爭電表因其內系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致系爭電線電流無法進到電表，進而導致系爭電表計量失準，此為查獲當日經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當場確認無誤，有勘驗筆錄足考（見本院卷第268頁之勘驗筆錄載明「05:09被上訴人工作人員表示測試結果下層電箱的電線沒有電流，電流為零」等語）。參以系爭電表於107年6月22日至108年6月21日期間，每月用電度數均未超過2萬度；然108年8月至11月、109年3月、4月、6月至11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均在2萬度以上，其中109年10月、11月、108年10月更達3萬度以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6頁），復有上訴人之用電資料可證（原審卷第489至493頁），足認系爭電表於108年6月21日遭查獲前，因為系爭電表無法正確測量經過它的全部電流，遂導致顯示的用電量低於實際消耗的電量，造成用電度數明顯變少。堪認系爭電表有違規用電之事實。
　⒊次查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指派內線技術員至系爭廠房減契作業時發現系爭電表數值異常，系爭電表箱內系爭電線遭人剪斷，用膠帶包起來，涉有違規用電情事，業據證人賴敬翰證述綦詳（本院卷第148頁）。又被上訴人係經賴敬翰回報上情後，遂於108年6月21日派員前往系爭廠房稽查，並錄影存證，有系爭影片光碟（置於本院卷末頁之證物袋內）及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可稽。且被上訴人查獲系爭電線遭人剪斷虛接時，向在場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這你沒給我們接（電線)啊，這膠帶看起來很久了！」，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回稱「這有可能大概7、8年前我有申請大電力時造成的嘛。」，此有勘驗筆錄、截圖照片及系爭影片譯文可憑（本院卷第261至263、267至268、271頁），衡情被上訴人稽查人員係具有一定電信專業技術，其當場表示系爭電線狀況並非由被上訴人所配接，且上訴人當場亦未否認系爭電線剪斷虛接是其所造成，堪認系爭電線即非由被上訴人所剪斷虛接。而上訴人乃是系爭電表違規用電之唯一受益人。則綜上情狀以觀，堪認系爭電線乃係上訴人所剪斷虛接，上訴人有違規用電行為。
　⒋至上訴人雖舉106年11月30日關於預測107年製造業景氣燈號均為黃藍燈之新聞報導等為憑（本院前審卷第189至191頁），辯稱係因其塑膠射出工廠於107年間及108年上半年生意慘淡，工廠用電度數不高云云，然細譯該報導係預估107年將略優於106年，與上訴人抗辯內容已有不符，且觀諸系爭電表用電度數最少係在108年上半年（原審卷第489至493頁），而該報導並無108年之相關資料，自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另辯稱其於108年下半年之用電度數較之前增加，係因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8日執行14號廠房減契作業，誤減系爭電線，導致系爭廠房於108年1月至6月用電功率降至43%至51%不等，明顯低於該期間前後之用電功率云云，固舉電費通知收據明細、電費通知及收據、繳費憑證為憑（原審卷第147至263、267至303頁），惟系爭電線遭剪斷虛接並非被上訴人所為，已如前述。則上訴人辯稱爭電線係因被上訴人誤減云云，即無足採。且功率因素係指有效電流佔總電流之比例，用戶用電功率因素高低，會影響供電品質，此有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功率因素宣導」資料可憑（原審卷第359頁），足認功率因素與用電設備之用電效率有關，即影響供電品質，而與剪斷及虛接系爭電表之電線導致系爭電表計量失準無關。參以系爭廠房之前揭用電資料顯示，109年5月計費度數僅3,380度，惟該月之用電功率因素達92%，而108年6月21日往前回推一年之用電度數均未超過2萬度，用電功率因素則為40%至94%不等，有系爭廠房之用電紀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89至491頁），顯見系爭廠房之用電功率因素數據縱有升降起伏，惟與用電量並無必然之關聯。從而，上訴人前開所辯，亦難認有據。
　⒍上訴人雖舉證人賴敬翰證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證人即被上訴人之包商優必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紀秉志證詞（本院卷第199、201頁）及關於被上訴人曾誤控他人竊電之新聞報導（原審卷第363至369頁），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均完好未遭破壞，其無法在不破壞封印鎖之情形下，開啟系爭電表，系爭電線應係被上訴人員工或外包廠商所為云云。查證人賴敬翰證稱其於108年6月18日前往系爭廠房進行減契作業，系爭電表及電表箱上封印鎖外觀完整等語（本院卷第149至150頁）；證人紀秉志證稱其曾於112年12月27日依公司指示至14號廠房做例行電表查修，因誤將系爭廠房當作14號廠房而減開系爭電表外箱，發現後將系爭電表外箱封印鎖再扣回去，但系爭電表外箱及14號廠房電表之外箱均未扣上新的封印鎖等語（本院卷第199、201頁），固堪認系爭電表之封印鎖並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惟查，電表之封印鎖係將頭尾兩端鐵絲打勾，使之卡住封印鎖本體內部之卡榫，即達鎖住狀態，則若使鐵線未卡住該卡榫，則雖封印鎖外觀上未遭破壞，亦可在不破壞封印鎖情況下，使鐵勾未鉤住卡榫，仍得將鐵線從封印鎖中抽離出來乙節，業經被上訴人當庭展示封印鎖及其內部構造、被挖過之封印鎖外觀卻無異樣等情節及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215至216、227至247頁），顯見系爭電表之封印鎖雖無遭人開啟過之外觀，仍無從排除系爭電線係上訴人違規剪斷虛接。至上訴人空言被上訴人外包廠商亦有接觸系爭電表之機會或誤認系爭電線之可能云云，核屬上訴人臆測之詞，上訴人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所辯，難認有據。
　⒎上訴人又辯稱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並不連續，不排除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惟系爭電表之封印鎖拆裝紀錄是否有連續與系爭電線遭何人之剪斷虛接，究屬二事，上訴人以系爭電表之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辯稱系爭電線乃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已屬無據。且查系爭廠房之上下層電箱共有5顆封印鎖（本院前審卷一第339至343、371至377頁），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18日前往系爭廠房當場拆除4顆封印鎖，編號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當天加裝的4顆封印鎖，號碼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尚有一顆電表封印鎖未拆，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圖可憑（本院前審卷一第364、373至377頁）。108年6月21日稽查課執行稽查時，當天拆除4顆封印鎖，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原審卷第345頁），其中電表復歸鍵上之封印鎖「0000000」未拆除（本院前審卷一第277、345頁），故無上訴人所稱系爭電表封印鎖裝、拆紀錄不連續情事。則上訴人據此質疑係被上訴人內部員工私自剪斷虛接云云，洵無足採。
　⒏綜上，系爭電線係上訴人或其授意之人所剪斷虛接，上訴人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
　㈡被上訴人得依電業法第56條、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違規用電之電費155萬3,920元本息：
　⒈按電業法第56條授權由電業管制機關訂定之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就追償竊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方式，即「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但…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查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又依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申請用電所需繳付之各項費用及各類用電適用之電價，應依乙方（即被上訴人）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營業規則、電價表及各項費率表辦理。」（原審卷第527頁），而按「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依用電場所性質按下列規定時數計算：…工廠按20小時計算…」，被上訴人之營業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原審卷第441至442頁）。次按電業法第56條立法理由謂：因違規用電屬侵害電業權益，爰明定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惟為避免電業無限制要求賠償，故限制最高賠償額。又依同法條第2項授權由經濟部訂定之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已就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規定其計算之方式，乃考量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致違規用電行為所造成電能損害難以精確計量，爰立法授權電業主管機關訂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電業在追償電費時有所依憑，可認係法定特殊計算方式。故行為人若有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即得依上開規定，按其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分別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依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而向違規用電行為人追償電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參照處理規則第6條係規範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業者對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及同條第2項規定，無論是否為臨時用電戶，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逕以較不利之臨時電價計算求償方式，即以法律免除供電方有關損害之舉證責任，課以不利益之法律效力。
　⒉查上訴人有處理規則第3條第2款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業經認定如前。而系爭電表於96年3月22日由上訴人申請設戶（過戶登記），並於96年4月17日即有送電紀錄乙節，有台電公司變更用電（增設）登記單、過戶登記單等件在卷可憑（原審卷第73至75頁），足見兩造前簽訂系爭供電契約，於108年6月21日被上訴人會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簡志明等人至系爭廠房檢查時，被上訴人已供電超過1年。又系爭廠房為塑膠工廠，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45頁），依營業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20小時計算。復依用電實地調查書及追償電費計算單記載（見原審卷第25至27頁），現場用電設備有30HP射出機3台、2HP天車1台、500W印刷機2台、5KVA變壓器1台，現場設備容量為98KW（千瓦），申請契約容量為68KW，現場設備容量既高於契約容量，則被上訴人以契約容量68KW作為計算現場之設備容量基準，應屬有據。依上計算，以每日20小時，1年（365日）推算，用電度數為49萬6,400度（計算式：68KW×20小時×365天＝49萬6,400度）。又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扣除已繳費之電度10萬7,920度，有追償電費計算單、繳費通知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27、253至263頁），應追償之度數為38萬8,480度（計算式：49萬6,400度-10萬7,920度＝38萬8,480度）。再依處理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時電價計算之（原審卷第594頁）。而依台電公司電價表關於臨時電價係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原審卷第595頁），參以自107年4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用電流動電費每度平均單價表所載單價2.5元（原審卷第29頁），臨時電價為每度4元計（計算式：每度2.5元×1.6倍＝4元），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追償之電費為155萬3,920元（計算式：38萬8,480度×4元＝155萬3,920元）。
　⒊綜上，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規用電電費155萬3,920元，為有理由。又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上訴人追償違規用電電費155萬3,920元，既屬可採，則其基於重疊合併，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及系爭供電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55萬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11日（見原審卷第4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